
 

政府采购货物买卖合同

（试行）

 

 项目名称：鸡东县第一中学2024年

厨房设备、教育教学设备采购项目
 

合同编号：

[230321]DCZX[CS]20240010
 

甲    方：鸡东县教育局
 

乙     方：鸡西市翼泊昀科技有限

公司
 

签订时间：2024年10月31日

第一节 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

甲方（全称）：鸡东县教育局（采购人、受采购人委托签订合同的单位或采购文件约定的合同甲方）

乙方（全称）：鸡西市翼泊昀科技有限公司（供应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本采购项目
的招标/谈判文件等采购文件、乙方的《投标（响应）文件》及《中标（成交）通知书》，甲乙双方同意签
订本合同。具体情况及要求如下：  

一、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鸡东县第一中学2024年厨房设备、教育教学设备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230321]DCZX[CS]20240010
 

（2）采购计划编号：鸡东政采计划[2024]00497

（3）项目内容：

标的名称 品牌 规格型
号

数
量

单价
（元）

金额（元） 备注

鸡东县第一中学2024年厨房设备采购项
目

格莱美、欧力克、佳鼎、永嘉、国
铁

国标 1 ¥650000 ¥650000.0000

合计 ¥650000 （人民币大写）: 陆拾伍万元整

  采购标的的技术要求、商务要求具体见附件。

  ①涉及信息类产品，请填写该产品关键部件的品牌、型号：

   是，标的名称：鸡东县第一中学2024年厨房设备采购项目
       关键部件：厨房设备品牌：格莱美、欧力克、佳鼎、永嘉、国铁型号：国标



      关键部件： 品牌： 型号：
    否

 
  (注：关键部件是指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的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规定的需要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指定的测
评机构开展的安全可靠测评的软硬件，如CPU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

  ②涉及车辆采购，请填写是否属于新能源汽车：
    是，《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底级品目名称： 数量：

金额：
    否

 

（4）政府采购组织形式： 政府集中采购  部门集中采购  分散采购  不涉及

（5）政府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竞争性谈判  询价  单一来源采购  竞
争性磋商  框架协议  其他：

（注：在框架协议采购的第二阶段，可选择使用该合同文本）

（6）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中小企业： 是  否
 

   本合同是否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合同（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是  否
 

   若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是否给予小微企业评审优惠： 是  否
 

   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是  否
 

   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监狱企业： 是  否
 

（7）合同是否分包： 是  否
    分包主要内容：

    分包供应商/制造商名称（如供应商和制造商不同，请分别填写）：
    分包供应商/制造商类型（如果供应商和制造商不同，只填写制造商类型）：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残疾人福利性企业  监狱企业  其他
 

（8）中标（成交）供应商是否为外商投资企业： 是  否
     全部由外国投资者投资   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投资
 

（9）是否涉及进口产品：
     是，《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底级品目名称： 金额：

        国别： 品牌： 规格型号：
     否

 
（10）是否涉及节能产品：

 

    是，《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底级品目名称：储水式热水器；高压洗地水龙头；四门双温
冰柜；单门留样柜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是否涉及环境标志产品：

    是，《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底级品目名称：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是否涉及绿色产品：

    是，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相关政策确定的底级品目名称：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11）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是否参考《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
购需求标准（试行）》明确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二、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650000

   大写：陆拾伍万元整

   分包金额（如有）小写：

   大写：

（注：固定单价合同应填写单价和最高限价）

（2）合同定价方式（采用组合定价方式的，可以勾选多项）：

   固定总价  固定单价  固定费率  成本补偿  绩效激励  其他

（3）付款方式（按项目实际勾选填写）： 分期付款

   付款期数： 二期

期数 支付条件 计划支付时间 支付比例 支付金额

1 银行转账 2024-11-04 50% 325000元

2 银行转账 2024-11-30 50% 325000元

 

三、合同履行

（1）起始日期：2024年10月31日，完成日期：2024年11月24日
 

（2）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履约担保：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 是 否
    收取履约保证金形式：

    收取履约保证金金额：
    履约担保期限：

 

（4）分期履行要求：1：此项目合同签订金额为650000元整，分两期支付，一期支付50%为325000元整，二
期支付325000元整。2：第一期支付在签订合同后5天内支付，第二期在验收完成后7天内支付。3：若甲方未
按期支付履约金额，超过10日，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应一次性偿还全部欠款及利息。4：本协议履
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双方同意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风险处置措施和替代方案：1、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避
免构成违约，承担违约责任。当出现无法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应当及时与对方进行沟通、协商。双方
同意变通履行的，双方签订书面补充协议。2、关注双方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当其中一方未按
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可行使合同法赋予的合法抗辩权。3、对合同原件以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的沟通函
件进行留存。4、纠纷发生时，先友好协商，协商不成时依法采取诉讼手段。

 

四、合同验收

（1）验收组织方式： 自行组织  委托第三方组织
 



   验收主体：甲方
 

   是否邀请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参加验收： 是  否
 

   是否邀请专家参加验收： 是  否
 

   是否邀请服务对象参加验收： 是  否
 

   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参加验收： 是  否
 

   是否进行抽查检测： 是，   否
 

   是否存在破坏性检测： 是，
                  否

 
   验收组织的其他事项：无

（2）履约验收时间：2024年11月30日
 

（3）履约验收方式： 一次性验收
              分期/分项验收：

 

（4）履约验收程序：一、订单确认：甲乙双方的订单信息，确认所需的产品、数量、质量标准、价格、发
货时限、交货方式、运输方式、运费责任等，以确保订单信息的准确性。 二、发货准备：乙方保证产品质
量符合甲方要求，包装符合运输要求，物流运输途中不受损。 三、收货验收：甲方收到货物后需要进行收
货验收，以确认所收到产品的数量、质量、规格、包装等是否与合同的约定相符。如果甲方发现货物存在质
量问题或数量不足，需要立即与乙方联系并提出异议。 四、物流追踪：乙方需要保证货物按照约定时间送
达，甲方需要及时跟进物流信息，如有需要提前安排收货事宜。 五、最终验收：在确定货物无质量问题、
数量符合合同约定并且安装实验过程中无其他问题，甲方进行最终验收，签署收货文件和验收单，并支付第
二期款项。

 
（5）履约验收的内容：本采购项目的招标/谈判文件等采购文件、乙方的《投标（响应）文件》。

 
（6）履约验收标准：产品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合同约定的技术要求。

 

（7）是否以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样品作为参考： 是  否
 

（8）履约验收其他事项：无
 

六、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章后生效。

七、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2份，甲方执1份，乙方执1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2024年10月31日

合同订立地点：黑龙江政府采购网

附件：具体标的及其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联合协议、分包意向协议等。

 

甲方（采购人、受采购人委托签订合同的单位或采

购文件约定的合同甲方）
乙方（供应商）

单位名称（公章或合同

章）

鸡东县教育局
 

单位名称（公章或合同

章）

鸡西市翼泊昀科技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

理人（签章）
祁慧峰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

理人（签章）
陈艳芹

 拥有者性别 女

住  所 鸡东县中心大街430号 住  所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

联 系 人 祁慧峰 联 系 人 陈艳芹

联系电话 15804671166 联系电话 18646382211

通信地址 鸡东县中心大街430号 通信地址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

邮政编码 158100 邮政编码 158100

电子邮箱 jdxjyjjsg@163.com 电子邮箱 471705123@qq.com

开户名称
鸡西市翼泊昀科技有限

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鸡西市府支行

银行账号 23050163450000000554

注：涉及联合体或其他合同主体的信息应按上表格式加列。

 


